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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提供與香港住宅寬頻服務有關的消費者資訊  
 
 

目的  
 

 本文件向各議員簡介電訊管理局 (電訊局 )最近就香
港住宅寬頻服務所進行的消費者調查。電訊管理局局長 (電訊
局長 )就該調查結果所發出的聲明的英文原文及中文摘要已
載於附件。  
 
 
背景  
 
2.  社會關注本地寬頻服務的服務質素。鑑於有不少消費

者投訴有關服務，電訊局在二零零五年一月 1宣布進行一項計

劃，測試及公布目前本港四個主要寬頻網絡的若干技術及服

務表現數據。  
 
3.  由於缺乏實際數據反映用戶對不同寬頻技術的特性

有所認識及消費者對不同服務的偏好，電訊局擔心公布純粹

經測量所得的技術數據，可能會對消費者行為及市場競爭造

成影響。  
 
4.  電訊局長其後於二零零六年五月發表聲明 2，宣布就

香港住宅寬頻服務的使用進行詳細的調查，以便有更多的科

學基礎，找出消費者現時在市場所得到的資訊，以及對寬頻

服務及網絡的技術規管是否有任何不足之處。電訊局長可藉

                                                 
1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發出的「向住宅寬頻互聯網服務的消費者提供服務質素資料」電訊
局長聲明。 
2 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二日發出的「有關寬頻互聯網接達服務的消費者資訊」電訊局長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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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確定是否需要採取補救措施。如果一些補救措施與電訊局

作為規管者的角色有所衝突，由互聯網服務營辦商、其他政

府部門或消費者委員會等其他相關機構推行可能更為合適。  
 
 
調查  
 
5.  電訊局委託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進行調查，並

成立一個由四家主要互聯網服務營辦商代表組成的工作小

組，就調查的設計提供意見，並協助調查的進行。在二零零

六年九月至十二月期間，共有 1,063 名四家主要互聯網服務
營辦商的住宅寬頻用戶接受了訪問。調查報告全文 (只有英文
版 本 ) 可 於 電 訊 局 網 頁

(http://www.ofta.gov.hk/en/tas/others/ta20070502a.pdf)下載。  
 
 
調查結果  
 
6.  研究顯示，無論住戶使用哪一家營辦商，大部分住戶

(約 87%)表示對自己所使用的服務感到滿意。不過，調查亦
顯示部分住戶不太熟悉自己的電腦及家居的互聯網，所以無

法全面享用有關服務。調查確定單單公布更多網絡表現的技

術測試數據，未必能提高消費者對服務的認知。  
 
7.  調查亦顯示，服務的可靠性是市民對互聯網服務的首

要要求，比寬頻服務的收費及傳輸速度更加重要。然而，服

務的可靠性往往取決於家庭成員對電腦及互聯網的認識，而

非有關公司所提供的服務。調查結果明顯反映不少住宅互聯

網用戶未能充分理解在家居遇上的技術問題。  
 
8.  雖然大部分受訪者認為在選擇營辦商時已有足夠資

訊，但調查結果顯示尚有可以改善的地方。例如，很多受訪

者希望個別營辦商的價格、傳輸速度及服務質素可以更具透

明度。面對競爭激烈的市場，各營辦商自然希望透過宣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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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確保消費者獲得有關其產品的正面資訊。不過，消費

者仍會要求重要的資訊以易於理解的方式提供，以便在選購

服務時可以有充足的資訊作出決定。  
 
 
未來路向  
 
9.  為確保消費者有更充足的資訊選擇寬頻服務，電訊局

正主要在三方面積極進行工作 - 
 

(a) 互聯網服務營辦商本身提供完善的服務資訊；  

(b) 加強消費者在電腦、互聯網及有關服務的教育，
以及教導消費者如何議定寬頻合約；和  

(c) 繼續防止以誤導及欺騙方式推廣寬頻服務。  
 
10.  就上文 (a)點而言，電訊局會與業界討論營辦商如何
可以協助收窄調查所反映的資訊差距。營辦商可考慮披露及

承諾服務恢復時間、客戶服務熱線服務水平，以及互聯網路

徑中相關網絡路段的聲稱速度。  
 
11.  就上文 (b)點而言，為改善客戶日常使用寬頻服務的
表現，電訊局將與業界及消費者委員會研究，就精明使用家

居資訊科技，進行更廣泛的公眾教育。電訊局與香港通訊業

聯會及主要互聯網服務營辦商的代表已就此事展開討論。  
 
12.  此外，電訊局將會擴大為消費者直接提供電訊服務使

用錦囊的計劃，包括如何選擇寬頻服務及如何議價等。首份

有關寬頻傳輸速度的小冊子已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出版。  
 
13.  電訊局亦正研究與消費者委員會合作的可行性，針對

具體電腦及互聯網使用問題進行消費者教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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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就上文 (c)點而言，複雜的寬頻技術、眾多的服務選
擇及各競爭公司層出不窮的推廣策略，使消費者未必能取得

最準確及最新的資料。  
 
15.  在推廣或宣傳寬頻服務時，互聯網服務營辦商必須完

全遵守《電訊條例》第 7M 條下的公平競爭及保障消費者原

則 (該條文禁止電訊牌照持有人在促銷、推廣及宣傳電訊服務
時作出具誤導性或欺騙性的行為 )。  
 
16.  根據調查所得資料及電訊局調查投訴的經驗，電訊局

現正制訂一套針對推廣寬頻服務的最佳做法指標。例如，互

聯網服務營辦商聲稱的服務速度，通常指消費者住所至本地

機樓或香港互聯網交換中心一段的「本地」連接速度。不過，

由於大部分消費者可能只關心整體的寬頻服務表現，因此如

未有提供足夠的限制說明及解釋，可能會引起誤會。編製中

的最佳做法指標規定，營辦商必須列出有關指定速度適用的

傳輸路段的所有相關限制說明，以及可能影響用戶實際使用

速度的其他因素。  
 
17.  這些最佳做法指標會盡可能為業界提供清晰的指

示，說明營辦商推廣服務時，哪些推廣內容和聲稱有可能違

反《電訊條例》第 7M 條。  
 
18.  目前，電訊局正調查 17 宗涉及指稱銷售代理人以不
當手法銷售寬頻服務的個案，以及一宗指稱涉及誤導性廣告

的個案。電訊局過往調查了逾 160 宗有關以不當手法銷售寬
頻服務或指稱誤導性廣告的投訴，裁定其中 40 宗違反《電
訊條例》第 7M 條。電訊局已向全部被裁定投訴成立的機構

發出書面警告。  
 
 
電訊管理局  
二零零七年七月十一日  




























